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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平安中债

-

中高等级公司债利差因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中债-中高等级公司债利差因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中高等级公司债利差因子ETF（场内简称：公司债）

基金主代码 5110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成钧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宪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成钧

任职日期 2019-7-30

证券从业年限 8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

过往从业经历

成钧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博士后，曾任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加入平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现任ETF指数中心指数投资总监。 同时担任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平安MSCI中国A股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平安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0390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7-12-25 -

510590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8-03-23 -

005639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8-04-04 -

512390 平安MSCI中国A股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8-06-07 -

512360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8-06-15 -

005868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8-06-21 -

006214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8-09-05 -

159964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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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

7月29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于2019年7月

31日（星期三）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实际参加

表决的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耀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印章、资金管理及监督临时方案（暂行）〉有效期的议案》。

自2018年11月23日试行《印章、资金管理及监督临时方案（暂行）》以来，公司规范了

印章使用和资金收支的管理，有效防范了违规使用印章和支付资金等行为。 鉴于上述《印

章、资金管理及监督临时方案（暂行）》将于2019年7月31日到期，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延长《印章、资金管理及监督临时方案（暂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待有效期期满

后，董事会将视执行情况，结合公司实际另行讨论；如有效期未满，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认为应及时修订本方案或订立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可视情况讨论确定。

表决结果：11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印章、资金管理及监督方案（暂行）

鉴于目前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治理与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现

就公司印章（公司公章、合同章、董事会章、监事会章及财务章）及资金账户管理和监督实

施如下临时方案：

一、印章存放地点

公司印章存放地点为对外披露的办公地址，设置独立办公室-专门用于保管公司和全

资子公司北京高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高数” ）印章，并安装监控摄像，录

像记录由监章人（2人）共同保管，定期将录像记录整理列表，与申请用印登记表进行核对，

并将结果报与董秘办上报董事会。 印章保管室钥匙由监章人（2人）保管和使用，其他人员

不得持有。

二、印章存放保险柜

公司及北京高数的公章、合同章、董事会章和监事会章存放一个保险柜；财务章、银行

预留印鉴人名章存放另一个保险柜，保险柜由蒲炜负责采购并安放。

三、保险柜共管

由高琪、雷虎（以下简称“监章人” ）掌管保险柜钥匙，由蒲炜、方明（以下简称“监章

人” ）掌管保险柜密码。

高琪、蒲炜负责保管存放公章、合同章、董事会章和监事会章的保险柜，雷虎、方明负责

保管存放财务章、人名章的保险柜。

四、印章使用

1、监章人在使用印章时，需在监控摄像头下（近距离）用印；

2、印章使用原则上不得带出印章保管室，如有外出需要，须由监章人（2人）与印章使

用经办人共同外出监管使用并视频留档。

五、其他

1、印章使用和资金支付必须经过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审批；

2、监章人负责建立用印编号，所有盖章的文件都需要连续编号，并留存复印件用于备

查；

3、所有盖章备份的文件应每周整理，并将扫描后电子版进行归档，每周通过董秘办上

报董事会；

4、独立董事雷达、赵亮负责保管保险柜紧急钥匙，同时对印章使用情况不定期进行现

场检查。

六、资金账户监管

目前，公司主要资金存放在北京高数的银行账户，北京高数所有银行账户的支票等票

据、审核U盾存于上述财务章保险柜，由雷虎、方明共同监管资金收支。

本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审议通过后立即生效并实行， 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

日。待有效期期满后，董事会将视执行情况，结合公司实际另行讨论；如有效期未满，董事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认为应及时修订本方案或订立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可视情况讨论确定。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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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了《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申请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68号）。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蓝鼎实业” ）因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仙

桃法院” ）申请破产重整。仙桃法院于2019年7月3日出具（2019）鄂9004破申2号《民事裁

定书》， 裁定受理蓝鼎实业破产重整申请。 2019年7月8日， 仙桃法院出具 《决定书》

（2019）鄂9004破2-1号，指定蓝鼎实业清算组担任破产重整的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

人”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主任夏少林为负责人。

一、蓝鼎实业破产重整事项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蓝鼎实业管理人出具的（2019）蓝鼎实业破管字第03号《通知书》，

《通知书》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管理人依法履

行职责。 现通知贵司，在破产程序进行期间，由管理人代为行使蓝鼎实业股东权利。 如贵司

召开股东大会等事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提前通知本管理人。 ”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24日、2019年7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78号）、《关于股东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80号）， 深圳市前海高搜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07月23日以竞买号Z8924在深圳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代码：000971）55,360,000股股票”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本次拍

卖事项后续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解封、股权过户、股权变更等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截至目前，蓝鼎实业持有公司股份145,538,582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3.37%，如上述拍卖最终成交，蓝鼎实业持有公司的股份将减少为90,178,582股，减

少后的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8.28%。

蓝鼎实业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蓝鼎

实业后续重整是否会引起公司控制权的变化及造成其他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

蓝鼎实业重整进程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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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债务融资工具违约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充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有关规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泰能源” 或“公司” ）因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违约事件发生，现就目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

后续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违约事件发生后，在各界理解、支持下，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努力确保生产经营稳定，未出现非正

常停顿、歇业情况，2018年实现全年发电量334.72亿千瓦时，原煤产量976.61万吨。 2019年以来，电力、煤

炭等主业经营正常，公司所属14座在产矿井继续保持安全生产，煤矿效益稳定；4家电厂得益于电煤价格

往下回调和电厂利用小时数提高，电厂效益有所提升。 2019年一季度公司完成发电量86.01亿千瓦时，原

煤产量214.88万吨。

公司重大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大亚湾项目目前处于验收阶段，水联运工作已于2019年3月底完成，4

月25日公司已获得港口主管部门同意开展靠泊作业调试的批复意见，7月3日已获得惠州市交通运输局

同意试运行经营批复意见，预计将于2019年9月初投入试运营。设计年产600万吨的陕西亿华海则滩煤矿

建设项目核准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

二、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进展情况

永泰集团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 ）自2018年8月23日成立以来，积极协调金融

机构债权人开展救助帮扶措施，聘请中介机构进驻现场开展尽调工作，目前尽调工作已结束。债委会对公

司价值基本认可，正抓紧制定一揽子解决的债务重组方案。公司将与债委会保持密切沟通，根据其工作进

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债委会于2019年3月22日发出纪要明确，在债务重组过渡期内，在公司满足相应条件后，主席团建议

各债委会成员按照基准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存量债券票息建议降至基准利率水平，在清偿原拖

欠本息后建议免除相应罚息复利。公司根据该纪要精神，正积极推动债务展期、续贷以及存续债务的降息

工作。

三、公司资产处置进展情况

为加快资产出售工作，公司通过对内设立总协调组和专项工作小组、明确责任及奖惩机制，对外积极

拓宽交易渠道、广泛收集市场信息等手段，多举措推动资产处置进度。 目前公司正对首批238亿元资产处

置项目与各意向购买方进行深入沟通，其中：珠海东方金桥一期、二期基金3.5亿元已完成对外转让，华能

延安电厂49%股权以4,526万元完成出售，江苏吉新电力有限公司60%股权以2,880万元完成出售，回笼

资金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经营所需资金。 后续公司将继续强化资产处置力度，推进债务问题

化解。

四、控股股东战略重组进展情况

为妥善解决债务问题，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能集

团” ）在签署《战略重组合作意向协议》后，京能集团经履行内部决策程序，选聘审计、评估、法律、财务顾

问等中介机构于2018年9月下旬进场， 对包括永泰能源在内的永泰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开展现场尽调工作，

2018年11月末现场工作全部结束。京能集团正根据尽调结果制定战略重组方案，并结合重组方案与债委会

进行沟通。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根据战略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债务融资工具处置进展情况

公司将继续通过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资产处置、积极参与永泰集团战略重组等多种措施，多渠道

筹措资金，在债委会及监管部门的统一指导下，共同化解债务风险，从根本上保障债权人权益。

同时，公司将保持与投资者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密切沟通，做好后续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处置工

作，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和各期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

定向协议的有关规定，及时、充分、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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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永泰集团” ）获悉，永泰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

下：

2019年7月31日， 永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027,292,382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41%）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被轮候冻结，冻结起始日：2019年7月31日，冻结终止日：冻结期限为3年，

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截至公告日，永泰集团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027,292,3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41%。 本次轮

候冻结后，永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被冻结股份累计数量为4,027,292,382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41%。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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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7月31日，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永泰能源” ）收到永泰金融机构债

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 ）主席团会议纪要（2019年第2期，总第8期）。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7月19日，永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议定以下事项：

一、关于债务重组初步方案

债委会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财务顾问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介绍

了永泰集团及永泰能源债务重组初步建议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实施债转股、债权延期、降

低企业财务成本等措施帮助企业降杠杆，结合非核心资产变现处置，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率至合理水平，最

大限度保障全体债权人权益。全体主席团成员原则同意该方案思路，近期加快推动各方沟通工作，进一步

优化方案。

二、关于降低企业财务负担

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主席团成员一致同意将永泰能源贷款利率降息至基准利率水

平左右。

会议通过了永泰能源资金监管和中介机构费用支付的相关事项。

目前，债委会已开始与永泰能源主要债权人沟通，债务重组方案整体思路得到大多数已沟通债权人

的认可。 该重组方案实施后，将降低公司的负债规模和财务成本，提升公司业绩，调整公司资产负债率至

合理水平，最大限度保障全体债权人及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司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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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公示信息查询，获悉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被执行人名称：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8） 粤03执648号、（2018） 粤03执1087号、（2018） 粤0309执1298号、

（2018）粤03执2345号、（2018）粤03执1988号、（2018）粤03执2824号、（2018）粤03执

2823号、（2018） 粤03执2822号、（2018） 粤03执2794号、（2018） 粤0309执2045号、

（2019）粤0305执210号、（2019）粤0305执313号、（2019）粤03执481号、（2019）粤03执

474号、（2019）粤03执459号、（2018）粤03执1700号、（2018）粤03执2845号、（2018）粤

03执2237号、（2019） 粤03执834号、（2019） 粤03执148号、（2019） 粤03执149号、

（2019）粤03执607号、（2019）粤03执145号、（2019）粤03执131号、（2019）粤03执608

号、（2019）粤03执146号、（2019）粤03执147号、（2019）粤03执132号、（2019）粤03执

130号、（2019）粤03执43号、（2019）粤03执133号、（2019）粤03执134号、（2019）粤03

执136号、（2019）粤03执135号、（2019）粤03执433号、（2019）粤03执924号、（2019）粤

03执926号、（2019）粤03执927号、（2019）粤03执928号、（2019）粤03执948号、（2019）

粤03执943号、（2019） 粤03执945号、（2019） 粤03执946号、（2019） 粤03执941号、

（2019）粤03执933号、（2019）粤03执942号、（2019）粤03执940号、（2019）粤03执947

号、（2019）粤03执944号、（2019）粤03执931号、（2019）粤03执932号、（2019）粤03执

929号、（2019）粤03执930号、（2019）粤03执1352号、（2019）粤03执1357号、（2019）粤

03执1356号、（2019） 粤03执1084号、（2019） 粤03执1176号、（2019） 粤03执1085号、

（2019）粤03执1350号、（2019）粤03执1171号、（2019）粤03执949号、（2019）粤03执

1066号、（2019）粤03执1349号、（2019）粤03执1345号、（2019）粤03执1346号、（2019）

粤03执1344号、（2019）粤03执1340号、（2019）粤03执1353号、（2019）粤03执1348号、

（2019）粤03执1343号、（2019）粤03执1339号、（2019）粤03执1342号、（2019）粤03执

1379号、（2019）粤03执1351号、（2019）粤03执1341号、（2019）粤03执1347号、（2019）

粤03执1362号、（2019）粤03执1361号、（2019）粤03执1364号、（2019）粤03执1367号、

（2019）粤03执1366号、（2019）粤03执1368号、（2019）粤03执1365号。

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主要原因

公司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一直面临流动性风险、经营性风险等一系列重大风险，出

现资金紧张、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公司无力偿还欠款，因而被诸多债权人起诉要求公司偿还

欠款。 同时，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2017年8月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部分中小

投资者据此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损失。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披露的《关于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由于公司部分案件败诉后，公司因流动性不足的原因，未能在期限内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改善措施

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采取协商、债务重组、诉讼、风险代理等多种手段向欠款方追偿应

收账款，全力筹措资金，同时努力恢复生产经营能力，以改善公司流动性，尽力偿还欠款。

公司将持续关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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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31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7月30日—2019年7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3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30日15:00至2019年7月

31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丽鹏路1号山东

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建蓉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名，代表股份278,850,102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1.7804％。 其中，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

鹏需要对会议所有议案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其他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147,168,1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6.77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2人， 代表股份145,401,06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57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1,767,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 代表股份82,017,39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34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7人， 代表股份80,250,29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14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1,767,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14％。

（二）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各项提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5,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6％；反对1,

63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4,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3％；

反对1,63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7％；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3�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同意145,505,7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04％；反对1,

66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54,9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31％；

反对1,66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9％；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5�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7�限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145,551,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5％；反对1,

6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00,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88％；

反对1,6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2％；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5％；弃权1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关联股东

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2％；弃权18,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19％。

表决结果为通过。

2.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45,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74％；反对1,

60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4％；弃权1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关联股东

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4,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15％；

反对1,60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5％；弃权18,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19％。

表决结果为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33,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

63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82,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

反对1,6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1％；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

于作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545,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74％；反对1,

62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苏州睿

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鲲鹏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4,69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15％；

反对1,62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5％；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 王阳光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如下：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9-08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垦造水田项目

EPC

总承包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9年7月30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

来的《中标通知书》（编号：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19〕第〔03764〕号），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

为“2019年度河源市紫金县龙窝（等5个）镇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五批）” 的中标单位，承包内

容为招标文件所规定的发包内容，中标下浮率为0.698%，中标价为4,542.47万元。

《中标通知书》（编号：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19〕第〔03766〕号）确定公司为“2019年度肇庆

市四会市黄田镇万洞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六批）” 的中标单位，承包内容为招标文件所规定

的发包内容，中标下浮率为0.785%，中标价为4,130.73万元。

上述工程业主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承接该业主的上述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4月1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该预计额度内。

上述工程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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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中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9年7月31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

来的《中标通知书》（编号：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19〕第〔03818〕号），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联合体主办方）与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隧

股份” ，联合体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为“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 的中标单位，承包内容为招标

文件所规定的发包内容，中标下浮率为2.018%，中标价为188,773.2556万元。

该工程是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的子工程之一，工程输水线路总长34.97公里，其中取水口长

82米，引水盾构管道长约3.827公里，泵站进水闸至泵站压力箱段长约108.26米，泵站压力箱至高位水池

的压力钢管长约433米，输水隧洞长约27.055公里，输水渠总长约3.465公里。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项目建

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专项工程等。

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和华隧股份分别承担自有资质范围的工程内容。

该工程业主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承接该业主的上述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4月1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该预计额度内。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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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日披露了“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

总承包” 的中标情况。

详见2019年8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中标的公告》。

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2019年7月31日，公司（联合体主办方）与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隧股

份” ，联合体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与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连通” ）签订

《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SJLT-GBYS-SG-01）， 该工程是韩江榕江练江水

系连通工程的子工程之一，工程输水线路总长34.97公里，其中取水口长82米，引水盾构管道长约3.827公

里，泵站进水闸至泵站压力箱段长约108.26米，泵站压力箱至高位水池的压力钢管长约433米，输水隧洞

长约27.055公里，输水渠总长约3.465公里。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项目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

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专项工程等。 签约合同价暂定为188,773.2556万元。

公司和华隧股份分别承担自有资质范围的工程内容，公司负责的工程内容合同金额51,500万元。

（一）交易对手方：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

（二）合同类型：工程施工合同。

（三）合同标的：榕江关埠引水工程。

（四）合同工期：不超过24个月。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黄瑛鹏。

2.注册资本：362,000万元。

3.经营范围：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的筹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等。

4.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

5.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5日。

（二）三江连通为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建

工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的直接控股子公司，因此，三江连通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公司承接该业主的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三）2018年，公司承接了该业主的韩江鹿湖隧洞引水工程施工、潮水溪疏浚工程与乌石拦河闸引

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公司施工金额分别为13,996.0134万元、16,745.1959万元， 合计30,

741.2093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1.68%。

（四）三江连通实力较强，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建设内容：

该工程是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的子工程之一，工程输水线路总长34.97公里，其中取水口长

82米，引水盾构管道长约3.827公里，泵站进水闸至泵站压力箱段长约108.26米，泵站压力箱至高位水池

的压力钢管长约433米，输水隧洞长约27.055公里，输水渠总长约3.465公里。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项目建

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专项工程等。

（二）合同金额：188,773.2556万元，其中公司负责的工程内容合同金额51,500万元。

（三）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四）合同工期：不超过24个月。

（五）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联合体）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发包人（三江连通）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一

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六）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且承包人提交了足额有效的履约保函之后，合同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公司负责的工程内容合同金额51,500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的6.20%。 合同履行

将对公司2019年及未来2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

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承接该工程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19年4月1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关

联交易金额在该预计额度内。

（二）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榕江关埠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日


